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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购房者出于“站得高、看得远、光线好”的观
念，选择购买顶层房屋，却忽略了楼宇房檐对采光的遮
挡。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房檐结构
遮挡住宅采光的案件。购房人在入住顶层新房后，因不满
房檐结构影响日照采光，要求开发商予以赔偿。法院对此
案进行审理后，综合考虑双方所负责任，判决开发商赔偿
购房人损失8万元。基本案情

法官说法

  2022年7月7日8时17分，王女士在某网约车平台约
车，司机赵师傅接单。然而直到8时46分，王女士才坐上
出租车，赵师傅一听航班起飞时间是9时30分，便一路加
速，最终在9时06分到达了首都机场，但王女士最终还是
没赶上飞机，只好改签了当日10时30分的航班，由此产
生改签及其他税费共计958元。
  事后，王女士多方投诉要求赔偿均未能解决，遂将
赵师傅、出租车公司和网约车平台一并诉至法院，要求
退还打车费并赔偿误工费和改签费。
  庭审中，王女士称其8时09分站在上车地点下单打
车，但迟迟未见赵师傅的车辆。8时20分她给赵师傅拨打
了第一通电话，清楚地告知了上车地点，随后又与赵师
傅进行了7次通话，没想到赵师傅不仅看不懂地图和导
航，更是描述不清楚车辆所在的位置。由于正逢北京早
高峰，她不可能取消订单重新下单，最终拖着行李箱等
横穿马路步行800多米，才在8时46分坐上了赵师傅的出
租车。
  赵师傅和出租车公司则认为，王女士8时17分下单，
赵师傅接单后于8时28分即到达了指定上车地点，但并未
看到王女士。后与王女士通电话，王女士情绪激动且不
能准确表述自己所在位置，导致车辆离上车地点越来越
远。接到王女士后，赵师傅在保证行车安全的情况下仅
用20分钟就将王女士送达目的地，比平台预估时间快了8
分钟，整个服务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
王女士在早高峰时段打车未预留充足时间才是导致误机
的主要原因，其自身存在明显过错。
  通州法院认为，根据赵师傅提交的行车记录仪视频
及与王女士的通话记录显示，王女士8时17分下单后，赵
师傅已于8时28分按导航到达乘客上车地点，并未超出合
理范围；王女士上车后，赵师傅在保证行车安全的情况
下用较短时间将其送抵目的地，未出现故意耽误王女士
行程的行为，据此驳回了王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王女士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终审认为，导致王女士误机的根本原因是其在早高峰时
段并未预留出必要的交通时间，相应的法律后果只能由
其自行承担，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庭后表示，对于开发商是否尽到提示说明义务
的问题，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会以一般购房者的认知
水平来判断。所谓一般购房者，意指非专业的、仅具有
相关生活常识的购房者；而掌握工程标准、熟悉建筑业
态、从事有关工作的人不在此列。法官会综合一般购房
者的认知能力、开发商宣传内容、签约履约过程等因
素，并结合诚信原则、公平原则，对开发商的提示义务
范围、购房者的注意义务范围作出认定。
  本案中，预售合同载明：“甲方（即开发商）对共
有产权住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包括但不限于）该房屋
周边环境、户型结构、空间尺寸、朝向、日照、层高等
均向乙方（即购房者）履行了详尽的告知和提示义务。
甲方应就该房屋所在楼栋的外立面中主要起到装饰作用
的建筑造型，对该房屋的通风、采光、防盗、防雨等功
能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向乙方进行充分的说明，并提
醒乙方对此类影响给予必要的注意。”对此，法官表
示，此类表述内容本身便是泛泛而谈，不能证明开发商
曾就“房檐可能遮挡采光”这一具体问题向购房者明
示，且这一表述系开发商出具的“格式条款”，在法律
上不宜作出不利于购房者一方的解释。
  此外，法官指出，国家有关住宅规划设计标准，跨
越多个建筑气候区划，要照顾到各地区、各行业、各方
面的需求和情况，其中很多指标属于开发商建设住宅的
最低基准，虽然开发商新建住宅通常符合上述标准，但
判断开发商应否承担相关责任，不应仅考察是否符合国
家标准，更要综合考虑合同目的、缔约条件、履约情
形、当事人合理预期等因素，“归根结底是一个履约问
题，而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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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民法典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
从起运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
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本案主审法官表示，根
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运输合同纠纷的双方仅为乘客和
承运人，网约车平台为信息服务提供者，并非实际承运
人。也就是说，发生纠纷后，乘客若以运输合同纠纷为
由起诉，是由承运人承担责任，而非网约车平台。
  对于承运人是否应当承担乘客误机损失的问题，法
官表示，民法典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
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
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若本案中司机赵师
傅存在私自改变行车路线、未按约定时间到达上车地
点、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故意“龟速行使”等违约行
为，造成王女士误机，则应当赔偿王女士的损失。
  关于乘客误机损失如何确定的问题，法官解释称，
民法典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
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相当
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
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
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简单来说，赔偿范围就是一方违约造成的直接损
失和订立合同时能够预见到的可得利益损失。”法官
说，本案中如果赵师傅存在违约行为，导致王女士误
机，王女士因此产生的改签费或改乘其他交通工具的费
用就属于直接损失，可以获得赔偿。
  若王女士因误机未能与客户签订合同，产生损失数
百万元，其是否有权要求承运人赔偿？“显然，这不属
于直接损失，也是司机在接单时无法预见到的，因此不
能要求承运人予以赔偿。”法官表示，作为乘客，应合
理安排出行，在交通拥堵时段更要预留充足时间，避免
出现因行程延误产生不必要损失；作为出租车司机，应
当忠于职守，尽自己最大努力将乘客安全、及时地送达
目的地，充分体现执业精神，司机爱岗敬业，乘客诚信

友善，才能共同营造文明出行的社会风尚。

基本案情

  唐先生夫妇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订立预售合同，购
买了一套位于顶层的共有产权住房，主卧室在南侧，窗
户朝南；次卧室、客厅、厨房在北，窗户均朝北。两年
后开发商交房，唐先生夫妇入住后发现交付的房屋顶部
有较大尺寸房檐，影响其室内日照和采光，便要求开发
商赔偿其违约造成的损失及对生活不利影响的损失。
  对此，开发商表示，售房时已对楼盘情况做了沙盘
模型展示，且根据预售合同的记载，其已向购房人就环
境、户型、日照等事项履行了详尽的告知和提示义务，
涉案房屋在日照间距、日照计算和窗地比等方面均满足
国家有关规范要求，并经过了有关部门的审核与批准，
故其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房屋顶部房檐尺寸较宽
又紧贴窗户上沿，遮挡了主卧室的日照，且依生活常识
即可判定房檐对所有窗户采光必然有所影响。一方面，
唐先生夫妇仅系普通购房人，开发商与之相比更具有专
业知识，其未向唐先生夫妇尽到告知义务，导致选购的
房屋与预期目标产生差距，开发商应就此承担相应的责
任；另一方面，买房对于普通家庭而言系大额消费，唐
先生夫妇作为购房人在选购时亦负有谨慎的注意义务，
沙盘模型中确已展示了涉案楼盘设计有房檐，且模型中
所显示的房檐位置和房檐与窗户的比例均与建成的楼房
并无出入，其对所购楼房出现瑕疵亦应自负一定责任。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开发商赔偿唐先生夫妇损失8万元。
  开发商不服，提起上诉。诉讼中，审判人员对涉案
房屋进行现场勘查，结合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冬季上午
10时许涉案房屋南侧主卧室窗户上半部日照被楼房顶部
的房檐遮挡。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勘查结果表
明涉案楼宇房檐设计对顶层房屋采光存有影响，且该种
影响程度与一般公众对购买顶层房屋采光预期值存有较
大差距；开发商未提供证据证明签订合同之初曾就房檐对
涉案房屋日照采光的不利影响进行具体明确的提示和说
明；即使涉案楼宇房檐设计使得唐先生夫妇所购房屋的
日照时间和采光系数达到国家强制标准，在开发商未就
该房屋日照采光的不利影响进行预先提示和说明以尊重
购房者知情权、选择权等情形下，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据此，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乘网约车前往机场却因迟到未赶上已购买的航班，能
否就误机损失向网约车司机及平台主张赔偿？近日，北京
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理一起出租汽车运输合同纠纷案件，
认定出租司机及出租车公司并无违约行为，乘客王女士误
机的原因是其未预留充足时间，相关责任应自行承担。

本版文均据《法治日报》


